
谭某系某小区业主罗某的

母亲，住在罗某家。 该小区由某

置业公司开发建设，某物业公司

负责日常物业管理。 2024 年 5

月 11 日 7 时许， 谭某骑电动车

从家中出发，在通过小区右转弯

道路时，未减速慢行，径直冲破

道路左侧的绿色铁丝防护网，摔

落至防护网另一侧受伤。该防护

网由某置业公司设置，一侧为已

交付的住宅区域；另一侧为在建

商铺区域。 事故发生时，事发路

段路面平坦宽阔、 视野良好，无

任何凸起、遮蔽及障碍物。

事故发生后，谭某被紧急送

往医院救治，共计住院 14 天，经

诊断为开放性尺骨桡骨远端骨

折、唇裂伤、面部裂伤等。谭某支

出医疗费、复查费共计 19163.15

元。 后经司法鉴定，谭某双侧尺

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构成两项

十级伤残， 伤后误工期 120 天、

护理期 60 天、 营养期 90 天，后

续治疗费约需 80800 元， 其支

出鉴定费 2300 元。

谭某认为某置业公司与某

物业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遂将二者

诉至法院。

某置业公司与某物业公司

均辩称，谭某自身行为是损害发

生的主要原因，应由其自行承担

责任，即便需对其承担责任也应

由另一方承担。

法院审理后认为，侵权责任

的成立以行为人存在过错为前

提。 关于物业公司的责任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九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物

业服务人应妥善维修、养护物业

服务区域内共有部分，维护基本

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人

身、财产安全，但该安全保障义

务以“存在合理可预见的风险”

为前提。 本案中，事故发生地路

面平坦、视野开阔，无坑洼、障碍

物等危险隐患， 亦无危险遮蔽

物，不存在某物业公司应当预见

的安全风险。某物业公司已按物

业服务约定，完成了共有部分的

维修、 养护及基本秩序维护义

务，主观上无过错，客观上未实

施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故

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关于开发商的责任认定，根

据《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

生标准》（JGJ146-2013）中的相关

规定，施工现场应实行封闭管理，

并应采用硬质围挡， 围挡需坚

固、稳定、整洁。某置业公司设置

的围挡为铁丝防护网，不属于符

合行业规范的硬质围挡，主观上

存在过错。事故发生于清晨且天

气阴沉，绿色网状的铁丝防护网

视觉辨识度较低，对谭某的驾驶

预判与操作形成客观干扰，其冲

破防护网受伤与开发商违规设

置围挡存在相当因果关系，故某

置业公司需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同时，谭某作为电动车驾驶

人，在小区内道路行驶时负有谨

慎驾驶的法定注意义务。案涉路

段行驶条件较好，但其未靠右行

驶且未减速慢行，冲破左侧防护

网，可推断其行驶速度超过小区

道路合理限速，存在操作不当的

过失行为， 对自身损害的发生存

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综上，法院综合考量各方过

错程度及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

系，酌定谭某自行承担 80%的责

任，某置业公司承担 20%的侵权

赔偿责任。 经法院核定，谭某各

项损失共计 170256.92 元，某置

业公司应赔偿 34051.38 元。 该

判决现已生效。

小区道路安全关乎业主出

行权益，相关责任主体需切实履

行自身义务，防范安全风险。 开

发商在进行小区建设及设施设

置时，应严格遵守行业规范及相

关法律法规，确保设施符合安全

标准，为业主提供安全的居住环

境，不得因违规建设或设施设置

不当埋下安全隐患。

物业服务企业应全面履行

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不仅要做好

共有部分的日常维修养护，更要

加强对小区内潜在安全风险的

排查与防范，对于可能存在安全

隐患的区域及时采取警示、整改

等措施，切实保障业主人身财产

安全；同时，公民在小区内通行

时，应遵守交通规则及小区管理

规定，履行谨慎注意义务，根据

道路状况合理控制行驶速度，规

范自身行为，最大程度避免事故

发生。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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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内骑行电动车转弯处摔伤，开发商与物业公司是否需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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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小区内骑行电动车冲破路侧防护网摔伤，法院： 骑行者对自身损害的发生

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业主家属骑电动车在小区转弯路段处不慎摔

伤，开发商与物业公司是否需担责？ 近日，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这起健康权纠纷案，判决伤者谭某自行承担 80%的主要责任，开发商某置业公

司承担 20%的次要赔偿责任，物业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普法小课堂 >>>

陈先生： 前几天， 我和朋

友小李晚上跟客户聚餐， 喝了

点酒，想着“睡一觉就没事了”，

第二天早上 7 时， 开车去公司

时，在路口被交警拦下，酒精测

试显示酒精含量超过 30毫克 /

100毫升，被认定为酒驾。请问，

“隔夜酒”构成酒驾吗？

【解答】

傅增明（长汀县检察院检

察官）： 陈先生，您好！ 现在很

多司机可以做到当天喝酒不开

车，但却走进了“隔夜酒”的误

区。 需要注意的是，“隔夜酒”

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 宿醉后

驾车是否属于涉酒驾驶，重点

不在于当晚喝酒后休息了多

久， 而是以体内血液酒精浓度

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关于酒后驾车处罚的相

关规定，驾驶人身体内所含有的酒精含

量达到大于 20 毫克 /100 毫升，即构成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 若酒精

含量数值达到 80 毫克 /100 毫升及以

上，还可能会涉嫌危险驾驶罪。 人醒不

等于“酒醒”，酒精在人体内代谢需要时

间， 根据酒的种类和酒精含量的不同，

代谢时间也不同，每个人的体质也会影

响代谢速度， 饮酒后至少需要间隔 24

小时再驾车，以免“隔夜酒”导致酒驾甚

至醉驾。 （来源：《福建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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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交往方式的多

样化， 检察机关依据刑法、反

家庭暴力法等法律规定精神，

将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

婚前同居关系认定属于家庭成

员关系，并将家庭成员身体伤

害以外的精神虐待认定为家庭

暴力行为，引起了广泛关注。

“家庭结构日益多元化，

稳定的非婚同居已成为一部

分人的生活方式。 ” 北京联合

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法律系主

任、副教授李倩茹说，如果法

律固守“仅保护已婚者”的形

式主义，将使大量处于亲密关

系中的受害者无法得到有效

的法律保护。 司法机关通过典

型案例，推动法律对现实生活

做出及时回应，体现了司法的

能动性。

李倩茹表示，《反家庭暴

力法》的立法目的就是杜绝一

切发生在亲密关系间的暴力。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其危害性

恰恰在于受害者因情感牵绊、

经济依赖、“家丑”观念而难以

逃离。 这种“亲密关系的枷锁”

在稳定的同居关系中与在婚

姻中同样存在。 因此，将保护

范围覆盖到事实上的家庭关

系，是彻底贯彻反家暴立法精

神的必然要求。

“家庭成员关系”判定标

准备受关注，最高检这一表态

是否意味着所有婚前同居关

系都可以被认定为家庭成员

关系？ 李倩茹介绍，司法机关

对“家庭成员关系”认定采取

的是“实质性审查”原则，即综

合考量双方是否形成了稳定

的婚前同居状态、具有共同生

活事实。 主要判断的依据包括

共同居所、 共同生活时长、经

济上的交织与互助、社会关系

的公开性与融合度、情感上的

依赖与生活的紧密性等方面，

其核心在于双方的关系是否

具有典型家庭成员间的亲密

性、稳定性、扶持性等特征。

家与家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李凝未认为，一般来说，“具

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可综合

三个角度考量： 一是双方已

存在，或有意愿维系长期稳定

的恋爱关系；二是客观上共同

居住在同一物理空间；三是经

济、生活中有紧密的链接。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成

员”身份认定主要适用于反家

庭暴力及相关的刑事保护领

域，不涉及财产分割、继承等

民事权利。 李倩茹介绍，在虐

待罪、故意伤害罪等涉及人身

安全、生命健康的刑事案件中，

以及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司法机关

基于“禁止一切形式家庭暴力”

的公共政策和保护弱者的人道

主义精神，对“家庭成员”作扩

大解释，将具有实质共同生活

基础的同居关系纳入保护范

围。 目的是制止暴力，保护公

民的基本人身权利。

“财产分割与继承问题涉

及夫妻共同财产制、 法定继

承权等民事权利， 原则上必

须以合法的婚姻登记为前

提。 同居关系不能产生与合

法婚姻关系同样的法律效

力。 ” 李倩茹说。

李凝未也表示，《民法典》

对继承人有明确的身份规定，

家庭成员非继承人的，并不会

当然享有继承权， 仅在符合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

条的特殊情形时，即对继承人

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

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

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

适当的遗产。 而同居关系下的

财产分割也是以“各自所有”

为原则，仅在共同投入或财产

无法区分的情形下，才涉及根

据出资比例， 结合共同生活、

孕育子女、对财产共享大小等

因素进行分割。

“婚前同居和婚姻关系法

律边界是比较清晰的，二者存

在根本差异。 ” 李凝未介绍，

身份关系方面，忠实义务和扶

养义务是夫妻间法定义务，如

违反，会有相应法律后果。 但

对于同居关系，相互忠诚和相

互扶持更是一种道德约束而

非法定义务。

“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

严是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

其保护级别应高于财产等衍

生权利。 ”李倩茹说，当一种关

系模式（如稳定同居）具备了

家庭的实质，并因此产生了类

似的权力控制与侵害风险时，

法律应当挺身而出，为其中最

脆弱的一方提供保护。 这不仅

是惩罚犯罪，更是通过司法判

决向社会宣示：任何亲密关系

都不是暴力的庇护所，人格尊

严与人身安全是不可逾越的

底线。

（来源： 界面新闻）

非所有婚前同居都算“家人”

家庭成员关系认定需遵循实质性审查原则


